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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主計一條鞭體制發展變遷

－歷史制度視角
主計一條鞭體制有其建制之淵源與時代背景，歷經 85 年之運作，在其管理制度上亦順應整體政經社

會環境之變遷與實務需求而演進與發展。本文試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歸納影響我國主計一元化

制度抉擇的初始環境，依據主計人事的概念來定義「制度」， 並將制度的變遷置入歷史的發展脈絡

中，冀從歷史變遷的分析，了解主計一條鞭制度之發展脈絡。

　游金純（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處處長）

壹、前言

我國人事管理制度，基本

上採中央統一立法管理制度，

但對於各種專業性人員，在不

違背國家組織及文官體制之前

提下，允許特別立法，以符實

際需要。特別是主計、人事、

警政、政風等四項業務因攸關

政府監督與管理機制，於是先

後頒訂「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

理條例」、「人事管理條例」、

「警官任用條例」、以及「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使渠

等組織人事均採行一條鞭管理

體制。

Thelen 和 Steinmo（1992：

2-3）認為，制度不僅可能結構

化權力（或利益）關係，因此

影響政策的議程設定、優先順

序，也可能型塑行為者對於利

益的認定，當然更可能決定資

訊進入的方式。因此，對於「制

度」本身的意涵必須先有清楚

的定義，歸納影響我國主計一

條鞭制度抉擇的初始環境，依

據主計人事的概念來定義「制

度」， 並將制度的變遷置入歷

史的發展脈絡中，俾能尋找出

主計一條鞭制度與財政秩序之

間的關係。

本文冀從歷史變遷的分

析，了解主計一條鞭制度發展

脈絡，並非單一主張地方不具

人事自主權，亦即在思考相關

問題時除了純就地方自治概

念本身思考外，同時能融入我

國特有的環境情境與制度特

性。

貳、「制度」的意涵

新制度經濟學大師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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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North）在其《制度、制

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一書中，

開宗明義地寫道「制度是一個

社會的遊戲規則，或者更正式

地，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

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劉瑞

華， 1994）。包含諾斯在內的

新制度主義論者把制度分為三

部分：正式制度（有形制度，

諾斯常稱正式規則）、非正式

制度（無形制度或非正式規則）

以及制度的實施機制（王躍生，

1997）。

一、正式制度

它是由人自覺地、有意識

地制定的各項法律、法規、規

則，這些制度多以成文的形式

出現。

二、非正式制度

它是制度構成中與正式制

度相對應的另一類制度。非正

式制度通常被理解為在社會發

展和人際交往的長期歷史過程

中形成的、不依賴於人們主觀

意志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

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夕之間轉

變，但是非正式制度的轉變是

非常緩慢的。

三、制度的實施機制

一個制度，不管它是正式

的還是非正式的，在其形成之

後都面臨實施問題。所謂制度

的實施機制，就是保證制度得

以發揮作用的手段、工具、政

策或措施。離開了實施機制，

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

度都難以發揮其規範人們行為

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實施機制成為制度的一個不可

或缺的部分。

本文試以歷史制度主義

的觀點來說明，有關制度的出

現及運作上重視制度發展時的

「初始條件」與之後制度運作

上「路徑依賴」概念。歷史制

度主義重視制度形成時的初始

條件，主要是因為特定歷史遺

緒（historical legacies） 及 關

鍵轉捩點（critical junctures）

兩項特質制約未來制度發展。

制度形成後，因為制度本身的

自我強化機制，使其能在之後

的環境變遷中生存延續，此乃

制度運作上「路徑依賴」的作

用。因此，我們對制度變遷的

方向必須要將時間序列拉長，

藉以觀察制度是如何地受到預

期與非預期因素的改變。而不

是僅以理性選擇學派路徑相依

的觀點，來看待制度的變遷方

向。強調制度在文化上與歷史

上的傳承與影響力（胡婉玲，

2001） 。

參、主計一條鞭人事

管理法制之發展

與變遷

一、民國 19 年 11 月 25 日

公布「國民政府主計

處 組 織 法 」（ 歷 經

多次修正，現行為行

政院主計總處組織

法），確立最高主計

機關統籌主管全國主

計人事之根本法源，

有關規定如下

（一）第 12 條：全國各機關主

辦歲計、會計、統計人

員分為左列三等．．．。

前項主辦人員及佐理人

員均由主計處按其事務

之需要設置之。

（二）第 13 條：前條辦理歲

計、會計、統計之人員，

直接對主計處負責，並

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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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

（三）第 14 條：主計長得隨時

調遣各機關辦理歲計、

會計、統計之人員。

（四）各機關歲計、會計、統

計人員之任免、遷調、

訓練、考績等事項均由

主計處辦理。

二、依據上開規定逐步建

置主計一條鞭管理制

度人事法規如下

（一）民國 20 年 7 月 4 日公布

「國民政府主計處辦理

各機關歲計、會計、統

計人員暫行規程」，規

定各機關辦理歲計、會

計、統計人員，由主計

處依組織法之規定分別

緩急次第設置。

（二）民國 24 年頒行「中央各

機關會（統）計處（室）

組織規程 」。

（三）民國 25 年為提高主計人

員素質，公布「主計人

員任用條例」，明定主

計人員之職稱、官等、

任用資格及任免程序。

（四）民國 29 年公布「省市政

府會（統）計組織規程」

﹑「縣市政府會（統）

計組織規程」。

（五）民國 33 年將上述各種組

織規程及國民政府主計

處組織法中有關各級主

計機構設置之規定，合

併訂為「國民政府主計

處設置各機關歲計、會

計、統計人員條例」，

作為設置全國各機關主

計機構員額編制之法

律。 （民國 48 年修正

為「行政院主計處設置

各機關歲計、會計、統

計人員條例」）

（六）民國 38 年 1 月公布「地

方政府暨所屬機關主

計機構及人員設置條

例」，並訂頒各種主計

人事管理辦法，以為輔

助。

（七）民國 61 年 9 月以「行

政院主計處設置各機關

歲計會計統計人員條

例」、「地方政府暨所

屬機關主計機構及人員

設置條例」、「主計人

員任用條例」三種主計

人事法律，係適應當時

情勢而逐漸分別制訂，

經審度各種實際情況與

客觀需要，並期主計人

事管理法律更臻明確完

整，方便適用，爰歷經

多次檢討後，本精簡

法規原則將該三種主

計人事法律合併修訂

為一，於民國 70 年 12

月 28 日制定公布「主

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

例」（以下簡稱主計條

例，為專屬主計人事管

理法律），將主計機構

人員設置標準、主計人

員任用資格、派免遷調

程序、考核獎懲、訓練

進修、退休撫卹以及分

層負責、逐級管理原則

等有關主計人事管理事

項一併納入規範，分為

「總則」、「主計機構

之設置」、「主計人員

之任用」、「主計人員

之管理」、「主計人員

之監督」、「附則」等

共計 6 章 29 條條文，

據以施行，嗣再配合行

政院組織調整及實務需

要，於 102 年 1 月 1 日

修正施行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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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計體系之定位

與超然之內涵

主計體制在我國財政制度

之定位以及超然主計一條鞭制

度之內涵可由下列各面向窺知：

一、主計體系在我國財政

制度之定位

主計機構辦理之歲計、

會計、統計工作，具有相互為

用的整體性，亦即以統計資料

作為編製施政計畫與預算的參

據，依據預算執行辦理會計紀

錄、製作決算，根據相關紀錄

以及調查資料產生統計報告，

使設計、執行、考核三者結合，

併稱為主計體系，在我國財政

制度中與行政、公庫、審計並

列四大系統，相互制衡合作。

二、超然主計一條鞭制度

之內涵

茲以主計系統所執行的是

政府財務活動的規範與記載，

必須秉持超然的精神，方能有

效分配整體公共資源，促進資

源運用效益，並提供公正客觀

且確實的財務資訊。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組織法及主計條例規

定，全國各級主辦歲計、會計、

統計人員，分別對各該管上級

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人

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

官之指揮，因而形成了特有的

超然主計一條鞭管理制度（以

下簡稱主計制度），其內涵：

（一）主計組織的超然：

1. 主計機構組織超然於機關

之外，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以下簡稱主計總處）

為最高主計機關，由上而

下，全國一致另成一行政

系統（即主計系統）。

2. 主計組織的超然使上級主

計機關可發揮指揮監督之

權。

（二）主計人事的超然：

1. 主計人員的任免遷調、考

績、獎懲等，均循主計系

統辦理，而不由所在機關

長官處理。

2. 主計人事超然使機關首長

不能憑其好惡與直覺判斷

決定主計人員的去留，主

計主管之派遣不受政黨輪

替或首長更換影響，才能

發揮主計工作獨立、專業

之效能。

（三）主計職責（務）超然：

1. 主計人員雖受所在機關長

官指揮，但對於主計業務

係對各該管上級主計機構

負責。

2. 主計人員立場能夠超然、

客觀，如實呈現會計、統

計資料；主計職責超然才

能發揮內部審核功能，對

健全政府財政、考核施政

績效有相當的助益。

伍、主計一條鞭管理

制度之實施機制

我國政府主計制度兼採集

中制與分散制之長，一方面主

計事務集中管理，另方面主計

業務則分散辦理。配合政治環

境及行政管理思潮之演進，現

行主計制度在實務運作上，早

非僅只於傳統之防止貪瀆等消

極功能，而係由積極面重新定

位，與時俱進，在主計員額設

置及主計人員管理等面向，亦

大幅授權及適度分權等，有關

具體機制如下：

一、主計工作目標之重新

定位－由消極防弊到

積極擘劃財政秩序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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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之主計制度除賡續發

揮防止貪瀆、促進廉能政治等

目的外，更從積極面出發，以

「致力於提升並傳揚數字知識

以促使政府成為清廉而有效率

的服務組織。宏觀分配整體公

共資源，促進資源運用效益，

建置國際化政府會計規範，增

進政府財務效能；全面提升政

府統計效用，發揮統計支援決

策功能；結合資訊應用，再造

行政效能，成為國家建設重要

推手。」為主計工作目標，主

計總處及各級主計機構於規劃

政策或執行主計業務均以此目

標為出發。

二、主計人員以協助機關

達成組織目標為定

位－由制衡到協力合

作

鑒於主計機構為各機關之

輔助單位，除在財務上之制衡

角色，更應與機關內部各單位

協調合作，協助機關達成組織

目標並保障同仁權益，爰要求

各級主計人員應善盡主計專業

角色，以協助機關達成組織目

標為定位，積極與各單位聯繫

協調，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經

費動支，及提供決策有用資訊。

又為期建立優良主計服務團

隊，於 99 年 3 月 16 日訂頒主

計人員服務守則，作為主計人

員執行職務之準則。主計總處

未來仍將賡續在教育訓練上，

提升主計人員之專業及服務效

能。

三、主計政策之制定與執

行賦有回應機制與自

主空間

（一）基於國家整體制度有必

要維持中央至地方，以

及上下級政府間運作一

致性之需求，或是機關

業務間標準化等考量，

中央主計主管機關制定

一致性之規範有其必

要；而主計總處於制定

主計相關政策時，除

「由上而下」外，亦採

取「由下而上」的回應

機制，以使主計政策周

延可行。

（二）在主計政策之執行面，

下層機關及人員於法定

範圍內，保有其自主空

間及裁量權，主計總處

及各一級主計機構，亦

均積極本於主計專業協

助下級主計機關（構），

而非僅止於消極之控管

監督。

四、員額設置及人員管理

之授權與分權

（一）主計機構之設置賦予因

地制宜之選擇彈性

對於組織規模較小未達

設置處（室）標準之機關，

得以因地制宜，選擇其最適

合之方式辦理主計業務，現

行業於主計員額設置原則內

訂有包括合併設置等多元方

式，又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

亦將該等多元處理方式納入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 8 條規範。

（二）主計機構之編制員額設

置之分權

主計機構之編制員額，

係由各級主計機構依主計條

例施行細則第 3 條、主計機

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

辦法第 4 條、主計機構設置

及員額編制標準等規定，會

商各該所在機關長官擬訂，

主計總處僅於新設或修編之

機關組織法規送會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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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配合進行審查其主計機

構設置之周妥性並作建議，

尊重該機關整體員額之合理

調配。

五、主計人員之任免權巳

適度尊重機關首長用

人權及地方自治權

（一）主計人員任免權責授權

情形：各級主計人員之

任免權責，係依現行主

計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

授權訂定「主計機構編

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

辦法」辦理；對於薦任

第 9 職等主辦（管）以

上人員之任免遷調由主

計總處核辦，其餘職務

均授權中央及地方各一

級主計機構辦理。

（二）在一條鞭原則下，有關

一級主辦等重要職缺皆

先行與機關首長進行溝

通，適度尊重機關首長

之用人權。

（三）主計人員之任免巳於地

方政府之自治權適度尊

重

現行各地方政府一級主

辦人員之任免遷調案，基於

尊重地方首長，主計總處均

先提出適任人選與各該地方

首長協商後核派，對地方政

府之自治權均予適度尊重。

六、指揮監督權責

依主計條例第 23 條規定，

各級主計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

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

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陸、結語

主計制度歷來各界有許多

討論，其所涉及者為我國政府

財務監督問題。建制主要目的

在於防止貪瀆，促進廉能與促

進國家整體資源之效益，歷經

數十年之運作，具有相當之貢

獻與績效，至於其較受外界質

疑似有弱化行政首長對於該機

關主計人員的人事監督權，以

及行政責任的完整性部分，則

係為應達成上開建制目的而衍

生，惟其經由主計系統在實務

運作上分權與授權等作法，亦

得使其影響減至最低。再從治

理的角度來看，主計工作為國

家資源分配、資源有效執行、

內部審核、財務資訊之蒐集、

分析與應用，必須秉持超然的

精神提供公正客觀且確實的財

務資訊。時值當前政府財政困

難，地方政府財政惡化，為促

進國家資源運用效益，強化財

政監督並增進政府財務效能，

維持主計一元化制度中兼顧整

合中央人事法令「一體適用」

與機關人員管理「因地制宜」

雙重需求可謂為目前最佳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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